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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★本书几乎涵盖了律师业务的所有门类，内容广博；又准确提炼每个门类的特点，简单
精准。
★稳（行政）、准（刑事）、狠（商事）、细（民事）、韧（申诉再审）、专（非诉讼
业务）、和（调解与仲裁）、勤（法律顾问）、全（法律咨询）、精（法律文书）。
★深入理论挖掘、细化操作规则、填充实战案例。
 

内容简介

本书将律师办理各项业务的经验、技巧归纳为十项要诀，内容涵盖民事、商事、行政诉
讼案件的代理，形式诉讼案件的辩护和代理，申诉案件代理，调解和仲裁业务，非诉讼
业务，法律顾问，法律咨询等律师基本业务领域；系统介绍各项业务的特点、律师工作
注意事项及基本实务技能。本书是即将或刚迈入律师职业之门的读者不可多得的职业技
能速训宝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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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线试读部分章节

第一章  行政诉讼代理要“稳”
行政案件代理要做到“稳”。要稳扎稳打，不要草率行事。行政诉讼案件代理主要有三
类：原告代理、被告代理和第三人代理。实践中以原告代理居多。原告代理是“民告官
”的诉讼，需要讲究诉讼战略和战术。诉讼战略要稳，主要表现在官司要不要打、怎么
打；是先行政复议，还是直接行政诉讼。对于此类诉讼，当事人需要考虑风险和效果，
律师需要勇气和智慧。诉讼战术要稳，主要表现在：是针对行政合法性，还是针对行政
合理性；是主攻程序，还是主攻实体。这些都是在选择行政救济手段时就要事先考虑的
。
一、行政诉讼代理需要“稳中求胜"
(一)行政机关“居高临下”占尽先机
行政诉讼是“民告官”的案件，是行政相对人与国家行政机关对簿公堂。虽然行政诉讼
法规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，但实践中行政诉讼双方在实质上并不平等
。很多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时，起先都是满怀信心、踌躇满志，到最后却是垂头丧气，
心灰意冷。究其原因，是对行政机关的“自由裁量权”以及对行政诉讼的艰难性估计不
足，对居高临下、手握实权的行政机关可能“以权代法”、“以权压法”的情况缺乏足
够认识。因此，在行政诉讼提起前要反复论证，以求稳中取胜，如果盲目“开打”，则
可能事与愿违，得不偿失。
⋯⋯P1

javascript:void(0);


版权信息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更多资源请访问www.tushupdf.com

Powered by TCPDF (www.tcpdf.org)

http://www.tushupdf.com
http://www.tcpdf.org

